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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河市人民法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（2021）辽 0283执恢 726 号 

申请执行人：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庄河支行，

住所地：庄河市城关街道水仙委世纪广场 7号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210283051126164W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曲明义，系该行行长。 

被执行人：唐显伟，男，1969 年 5 月 28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庄河市徐岭镇杨树房村唐屯 37 号，身份证号码：

210225196905280217。 

被执行人：孔宪国，男，1968 年 3 月 20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庄河市石城乡花山村塘坊屯 43 号，身份证号码：

210225196803200335。 

被执行人：张月秋，女，1970 年 8 月 22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庄河市西山湖畔小区 13 号 2-7-1，身份证号码：

210225197008220569。 

本院在执行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庄河支行与

唐显伟、孔宪国、张月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

行人立即给付申请执行人借款 15 万元及利息，但被执行人未

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本院于 2019 年 5月 28 日查封

了被执行人孔宪国名下所有的位于庄河市石城乡花山村塘坊

屯房屋一处（权证号为：庄权证庄字第 1703086号）及土地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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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权一宗（土地证号：庄国用【2010】第 2510 号），查封期

为三年。本院现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完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

的义务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

第二百四十七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

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被执行人孔宪国名下所有的位于庄河市石城乡花山

村塘坊屯房屋一处（权证号为：庄权证庄字第 1703086 号）及

土地使用权一宗（土地证号：庄国用【2010】第 2510号）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执  行  长   徐文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  行  员   林晓龙 

执  行  员   于  阳 

 

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  

 

书  记  员   张靖翊 


